
福建中医药大学车辆（客车）租赁服务项目
市场询价文件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福建中医药大学车辆租赁（客车）服务采购。
2.服务内容：提供本校学生见实习、社会实践、参观见学、下乡义诊、公务接待等教学、科研及公务活动的承运服务，车型为19座（含）以上客车。
3.服务期限：2年。
4.服务金额；135万元（以实际用车数量为准）。
二、服务质量要求
1.提供服务的车辆必须拥有机动车行驶证等法定车辆证件且证件必须在有效期内，提供服务车辆的车龄在6年以内（2019年6月1日之后购买）。
2.所供车辆需车况良好、手续齐全、车辆年检合格，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专用消防设施。
3.车辆需保持车内设施（如空调、麦克风、音响、座椅窗帘、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完好，可正常使用，保证车辆内部和外观卫生、整洁。
4.提供服务的驾驶员须具备相对应车型的驾驶证和从业资格证；驾驶员年龄应在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技术熟练，驾龄在3年以上，无重大交通事故记录。
5.驾驶员必须严格按照由校方制定的行车路线或派车任务行驶，运行平稳，不超速、不超载、不疲劳驾驶，准时、安全、文明为校方提供运输保障服务。未经校方同意，不得搭乘无关人员。
6.须具备车辆管理服务运作流程、监督机制、事故处置预案、考核机制、信息反馈机制、车辆发生突发状况时的应急保障机制等方案。
7.在接到校方用车通知后立即做出响应，按校方要求的车型、指定的时间至少提前10分钟到达校方指定地点。如遇车辆临时出现故障或不可抗力原因无法完成运输的情况时，福州市区40分钟，距福州市出发地100公里90分钟，200公里150分钟,应安排合格备用车辆到位替换或完成施救继续运输，并承担施救等费用。替换车辆需提前告知校方，车辆座位数不能低于被替换车辆，服务费仍按被替换车辆的标准结算。
8. 须安排专人负责提供 24 小时调派车辆和驾驶员服务，做好车辆使用的调度和登记、统计工作，并对校方反映的问题应及时答复整改。
9.应做到要求驾驶员必须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谨慎驾驶，在承运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交通违章和安全事故责任（含校方乘员人身安全事故责任）由中标人承担，校方不必负责。
10.满足校方提前6小时提出的临时变更用车需求。
三、需租赁车辆规格及服务项目
	
 车辆规格
	市区往返50公里内费用（元/天）
	福州火车南站、北站、学校（屏山校区）至学校（旗山校区）单程费用（元/车次）
	往返超50公里按公里数计价，每公里费用（元/公里）

	19座
	

	
	

	29-39座
	

	
	

	41-49座
	

	
	

	50座及以上
	

	
	

	报价说明：
（1）报价应包含租赁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如车辆租金、驾驶员工资(含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人身意外伤害险)、车辆燃油费、车辆通行费、停车费、维修保养费、车辆违章罚款、发票税、车辆保险费、年审费等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2）以上表内均为一天内（发车时间至当日24:00时）用车的价格；行程起、止点按实际用车起、止点计算。
（3）往返行程超50公里的，按实际公里数计费，高速公路行驶优先；若在福州市外用车超过1天的，按固定单价给予驾驶员餐补和住宿补贴（驾驶员餐补标准为30元/餐，不含早餐；驾驶员住宿补贴标准为：240元/晚），计入租车费用，如采购人有提供食宿，则中标人不能收取驾驶员食宿费用。
（4）租赁数量及车型以实际需求为准。
（5）若采购人临时任务，所要进行运输服务的车辆行驶目的地或车型不在上表中，具体费用由双方根据目前市场行情进行协商确定，但不得高于市场价参考价。


  
  四、询价文件内容
1.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营业执照应具备本次招标服务的经营范围）；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投标代表是法定代表人则无需）；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若有）；
4.道路运输管理部门颁发的有效《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具备省际旅游、包车客运资质的文本复印件；
5.询价单（按附件一：车辆（客车）租赁服务询价单格式填写）；
6.询价文件一式四份
附件一：车辆（客车）租赁服务询价单



                                        后勤管理处
                                     2025年6月20日























      
附件一：

车辆（客车）租赁服务询价单

报价单位（加盖公章）：
	
车辆规格
	市区往返50公里内费用（元/天）
	福州火车南站、北站、学校（屏山校区）至学校（旗山校区）单程费用（元/车次）
	往返超50公里按公里数计价，每公里费用（元/公里）

	19座
	

	
	

	29-39座
	

	
	

	41-49座
	

	
	

	50座及以上
	

	
	

	报价说明：
（1）报价应包含租赁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如车辆租金、驾驶员工资(含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人身意外伤害险)、车辆燃油费、车辆通行费、停车费、维修保养费、车辆违章罚款、发票税、车辆保险费、年审费等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2）以上表内均为一天内（发车时间至当日24:00时）用车的价格；行程起、止点按实际用车起、止点计算。
（3）往返行程超50公里的，按实际公里数计费，高速公路行驶优先；若在福州市外用车超过1天的，按固定单价给予驾驶员餐补和住宿补贴（驾驶员餐补标准为30元/餐，不含早餐；驾驶员住宿补贴标准为：240元/晚），计入租车费用，如采购人有提供食宿，则中标人不能收取驾驶员食宿费用。
（4）租赁数量及车型以实际需求为准。
（5）若采购人临时任务，所要进行运输服务的车辆行驶目的地或车型不在上表中，具体费用由双方根据目前市场行情进行协商确定，但不得高于市场价参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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